敬请注意：根据2007年10月8日起生效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程序规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于当事人在投诉书与答辩书之外自行提交的材料，除非当事人双方另有约定或专家组另有决定，专家组原则上不再接受。请在进行充分的准备后再提交答辩。

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

答 辩 书

案件编号：

[注明中心案件编号]

投诉人：

[投诉人名称和地址]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全称及地址]

争议域名：

[注明投诉书中列举的全部域名]

二○○×年×月×号

答 辩 书

本答辩系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而作出

一、前言

被投诉人于[注明被投诉人收到中心发出的投诉通知的日期]通过[电子邮件、传真、邮政通信、邮政快递]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发出的案件程序开始通知，被正式通知投诉人已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06年3月17日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解决办法》）、2007年10月8日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程序规则》）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07年10月8日生效实施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补充规则》（《补充规则》）向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提出投诉，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已予以受理并已开始进行本案程序。

域名争议解决中心规定[程序开始通知中规定的被投诉人提交答辩的日期]为被投诉人提交答辩书的最后期限。

被投诉人现对投诉人在投诉书中的投诉及主张进行答辩，并请求专家组驳回投诉人的有关请求。

二、案件信息
案件号：

经办人：

域名数量：

争议域名:：

三、域名注册服务机构
名 称：
电 话：

Email：

地 址：

四、通讯方式
在本程序中与被投诉人联系的首选通讯方式为：

电子文本文件：

方  式：电子邮件

地  址：[注明电子邮件地址]

联系人：[注明联系人的姓名]

有形书面文件：

方  式：[注明一种：传真、邮政快递]

地  址：[如必要，注明地址]

传  真：[注明传真号码]
联系人：[注明联系人的姓名]

五、被投诉人信息
[如果被投诉人或其代理人不止一个，则应提供每个被投诉人及其代理人的联络信息。]
被投诉人信息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Email：

法律地位：

公司注册地：

营业执照号码：

主营业地：

被投诉人代理人信息
姓 名：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Email：

六、其他司法程序

[如果有的话，说明其他已开始或已终止的与争议域名有关的司法程序，并简要叙述案件要点。证明文件附后,本部分内容以200字为限]
七、对投诉主张的答辩

[根据《程序规则》第十八条的规定，被投诉人应对投诉人的投诉和主张进行反驳，并申明继续拥有和使用被争议域名的依据和具体理由。被投诉人应就以下问题进行答辩，并予以举证证明：
（1）争议域名是否属于《解决办法》管辖范围；
（2）投诉人的投诉是否满足《解决办法》第八条所规定的条件；
（3）被投诉人是否具有《解决办法》第九条所列举的注册或使用域名具有恶意的情形。被投诉人可针对投诉人就上述情形而提出的有关主张进行答辩。 
根据《补充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该部分答辩字数不应超过3000字（不包括附件）。相关文件及证据应作为附件按顺序编号后提交。引用先前案例及有关评论应注意其完整性。]
八、专家组

被投诉人选择[一人专家组/三人专家组]裁决争议。

[如果被投诉人未提交答辩或提交了答辩但未表明如何指定专家，中心应以下述方式指定专家组：如果投诉人选择1人专家组，中心应从其专家名册中指定一名专家；如果投诉人选择3人专家组，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心应从投诉人提供的3位候选人中指定一名专家，从其专家名册中指定第二名专家和首席专家。]

[如果被投诉人选择三人专家组，被投诉人必须从中心专家名单中选定三位专家，并将其姓名注明。中心将尽量从被投诉人选定的三位侯选专家中确定一位专家作为本案专家组成员之一。]

九、其他相关信息

十、注意事项

1、本答辩须于程序开始之日起20日内提交；
2、任何可以支持本答辩的其它文件应连同相应文件索引表附于答辩书之后；

3、本答辩可涉及多个域名，只要这些域名为同一域名持有人所注册；

4、本答辩书应以有形书面文件形式（参阅《程序规则》第18条）及电子文件形式提交至：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
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桦皮厂胡同2号国际商会大厦六层

邮编：100035

电话：(86-10)82217609 82217639

传真：(86-10)64643500/82217766
电子信箱：domain@cietac.org
5、根据《程序规则》第8章及《补充规则》第15条的规定，如必要，随附应缴纳之程序费用；

6、在准备答辩书时，应查阅以下文件：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程序规则》《程序规则》
CIETAC《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补充规则》（《补充规则》）

十一、附件

附件目录说明：
十二、最后确认

被投诉人确认，有关答辩是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补充规则》以及相关法律而进行的。就本人所知，答辩书所载信息是完整的和准确的。有关答辩及主张仅针对投诉人，不涉及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及专家组专家，也不涉及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及注册服务机构、注册人员及域名注册代理机构。

    特此提交。

                                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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